屏東縣加祿國小111年約僱人員(校護職務代理人) 徵才公告
一、職稱：約僱人員(護理師請假期間職務代理人) 
二、名額：正取1名，備取1名(備取保留期間為3個月，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)。
三、聘期：自起聘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，僱用期間仍以核准後之實際到職日起算，期間如遇校護侍親留職停薪原因消失或銷假提前上班，代理原因消滅，即應無條件解僱，不得異議。
四、報酬：月支薪資36,316元或32,425元(護理師資格薪點為280，護士資格薪點為250)，另須自付勞健保個人負擔金額。
五、資格條件：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，具護理師或護士執照者。
六、工作項目：
(一)辦理本校護理業務及衛生保健工作等各項業務。
(二)其他交辦事項。
七、辦公地點：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會社28號
八、報名時間及方式：
(一)報名時間：111年9月5日，早上08:00起至111年9月8，16:00止
(二)統一採通訊報名，報名時請檢附下列證件影本(請以A4格式依序裝訂)，於111年9月8日下班前寄達本校總務處，證件不齊或逾期時報名均不受理【信封務請註明「應徵護理師職務代理人」】。
1.報名表（請貼上最近一年內一或二吋半身相片）。
2.國民身分證、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、護理師或護士證書。
3.工作經驗證明或其他證明（無則免附）。
(三)本校連絡電話：08-8720060-13總務處。
九、甄選方式：
[bookmark: _GoBack](一)資歷審查擇優正取1名(必要時得舉行約談面試)，另備取1名。審查不適合、資格不符或未獲錄取者，恕不通知及退件。
(二)甄選錄取結果於111年9月12日星期一下午4點前公告於本校網站（http://www.clups.ptc.edu.tw） ，並以電話告知錄取人員。
(三)甄選錄取人員將個別通知其報到時間，錄取人員應依報到期限攜帶國民身分證、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、護理師或護士證書、執業登記資料正本到校備查，未依期限報到以棄權論，並由備取人員遞補(備取保留期間為3個月，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)。



111年度屏東縣枋山鄉加祿國民小學約僱人員公開甄選報名表
【表格自行下載使用，列印時請以A4紙張列印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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